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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水建管〔2023〕61 号 

 

 

广州市水务局关于珠江西航道（荔湾段）、 

后航道（荔湾段）碧道工程初步设计 

概算评审结果的通知 

 

荔湾区水务局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投资评审预受理及

退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穗财建〔2021〕74 号）《广州市财政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投区建项目（水务）概算、结算评审工作（征

求意见稿）的意见》（202209290452）和《广州市水务局关于加

强市投区建项目（水务工程）概算和结算评审的通知》

（JGC20220337）规定，经对你单位送审的珠江西航道（荔湾段）、

后航道（荔湾段）碧道工程初步设计概算（委托号：建管水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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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24 号）进行评审，评审结果为： 

送审金额：42,575,672.30 元，审定金额：37,125,577.59 元，

核减金额：5,450,094.71 元。 

请依据评审结果批复概算。 

 

 

  广州市水务局 

2023 年 8 月 1 日 

（联系人：廖金龙，联系电话：88521220）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免予公开  

  广州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2日印发 


